
2015年12月12日 星期六A07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杨帆 美编：张昕焦点时事周刊

■■■■■ ■■■■■ ■■■■■

备受社会关

注的“复旦大学

医学院学生投毒

案”的罪犯林森

浩 11 日被依法

执行死刑。而在

12 月 5 日，广州

某财政学院17岁

女生卢某，与朋

友一行数人在华

强路一茶餐厅吃

夜 宵 后 回 家 途

中，因同伴开玩

笑而起争执，持

刀刺伤16岁同伴

致 死 。 12 月 6

日，湖南邵东一

名高三男生，因

月 考 成 绩 不 理

想，班主任约谈

时，在学校办公

室竟当着母亲的

面，用水果刀将

班主任杀害了。

几 起 案 件 ，

受害人不是同窗

就是好友，或是

受 人 尊 敬 的 老

师。近年来，这

类 案 例 并 不 鲜

见，在这些青少

年身上，青春的

冲动总是来得猝

不及防。究竟是

什么原因让他们

动辄刀刃相见，

以非法的手段去

剥夺他人生命？

这不能不引起人

们的深思。

——编者

为何核准林森浩死刑？
——林森浩故意杀人死刑复核案主审法官答记者问

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案罪犯

林森浩被执行死刑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罗

沙 黄安琪）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备受社会关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
投毒案”的罪犯林森浩11日被依法执
行死刑。

据悉，行刑之前，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安排林森浩与其父亲林
尊耀等亲属进行了会见。11日下午，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将罪犯
林森浩执行死刑。

2013年4月，复旦大学医学院发生
一起投毒案件，致在校研究生黄洋死
亡，经侦查确认投毒者系黄洋同寝室同
学林森浩。本案因发生于大学校园等
原因而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被告人林森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宣判后，林森浩提出上诉。2015
年1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被告人

林森浩因日常琐事对被害人黄洋不满，
决意采用投放毒物的方式加害黄洋。
2013年3月31日下午，林森浩以取物
为借口，从他人处借得钥匙后，进入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1号楼204影像
医学实验室，取出其于2011年参与医
学动物实验后存放于此处的、内装有剩
余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原液的试
剂瓶和注射器，并装入一个黄色医疗废
弃物袋中带离该室。当日17时50分
许，林森浩携带上述物品回到421室，
趁无人之机，将试剂瓶和注射器内的二
甲基亚硝胺原液投入该室饮水机内，后
将试剂瓶等物装入黄色医疗废弃物袋，
丢弃于宿舍楼外的垃圾桶内。4月1日
9时许，黄洋在421室从该饮水机接水
饮用后，出现呕吐等症状，即于当日中
午到中山医院就诊。4月2日下午，黄
洋再次到中山医院就诊，经检验发现肝
功能受损，遂留院观察。4月3日下午，

黄洋病情趋重，转至该院重症监护室救
治。林森浩在此后直至4月11日，包括
在接受公安人员调查询问时，始终未说
出实情。4月12日零时许，公安机关确
定林森浩有作案嫌疑并对其传唤后，林
森浩才如实供述了其向421室饮水机
投放二甲基亚硝胺的事实。4月16日，
黄洋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黄
洋系因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
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
能衰竭死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森浩
明知二甲基亚硝胺系剧毒化学品且有
严重危害性，而向饮水机内投放大剂量
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致被害人接水饮
用后中毒。在被害人入院特别是转入
重症监护室救治期间，林森浩仍刻意隐
瞒真相，编造谎言，杀人故意明显，且实
施了以投放毒物为手段的杀人行为，其
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林森浩仅因
日常琐事对被害人不满，即利用自己所
掌握的医学知识，蓄意采取隐蔽的手

法，向饮水机内投放剧毒化学品，杀死
无辜被害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属罪
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林森浩归案
后始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
好，但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第一审判
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
程序合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
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
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林森浩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1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将该案罪犯林森浩执行死
刑。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如何审查及判断该案案情？核准林森浩死刑的理由是什么？是否考虑了辩护律师的
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的主审法官就公众关心的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新闻链接

湖南邵东杀师案
新华社邵阳新媒体专电 12月4日早晨，在

父母眼里“内向乖巧”的他，当着母亲李秀珍（化
名）的面，杀害了班主任滕昭汉。

记者近日在湖南邵东县的看守所里，见到了今
年刚满18岁的小龙（化名）。他身形瘦弱，穿着蓝
色外套，戴着深度近视镜，情绪有些亢奋。

为了解这桩骇人听闻的血案，记者来到邵东
县，独家采访了小龙、他的家人，以及邵东县某中
学的师生们。

身上揣着三把刀杀老师

据目击者、当事人描述，4日早自习结束，邵
东县某中学高三97班的一些孩子，正在整理课
本；李秀珍站在教室门口，等着儿子小龙。

此时，一向少言寡语的小龙突然站起来，笑着
对同学们说，“我要送给你们一个‘惊喜’”。

他身上揣着三把刀，和母亲一起走进滕老师的
办公室。“您来了……”滕老师起身，话音没落，小龙
就扑上去，掏出两把刀，一刀刺中了老师的脖颈。
滕老师倒在血泊中，小龙不顾母亲的阻拦，又刺了
第二刀、第三刀。李秀珍拼尽全力，抢下一把刀；闻
讯而来的97班学生冲进办公室，将另一把刀夺下。

李秀珍大哭，绝望地对儿子大喊“你把我捅死
吧”，小龙回答：“要不是刀被抢了，我就把你捅死。”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班主任，小龙对母亲说，
“你不要按住我的手，我要玩手机。”

“看到他倒下时痛苦的眼神，我就不自觉地
想笑。”小龙回忆。

“我从来没把他的命放在心上”

小龙原本是个在任课老师们眼里“不起眼、
不闹事”“总是低着头”的孩子。

在看守所，与记者对话中的小龙，始终微笑、
放松，习惯用反问句和“无所谓”回答问题。

问到对滕老师的印象，小龙笑着说：“他除了
有点啰唆，其他还不错。”他说，两年多来，滕老师
并没有粗暴对待他或伤他自尊。然而，杀人的念
头，已在小龙脑海里盘旋了许久。

11月的一次周考，小龙的成绩并不理想。滕
老师建议他缩减月假时间回校补习。“考试没考
好，月假就被取消了。”小龙抱怨，觉得班主任妨
碍了他看小说、睡懒觉。他说，“杀他的念头越来
越多地冒出来。”

就因为这个杀人吗？小龙说，“我从来没把
他的命放在心上。”

11月30日，在回家途中，小龙买了三把刀，
在学校一直把刀揣在身上，“找到机会就动手，但
是想先把手头的小说看完。”

已满18岁的小龙，没有想过这种行为需要
付出的代价。

问他“是否后悔，觉得抱歉”，小龙反问，“有
什么好后悔，做都做了。我又不认识滕老师的家
人，为什么要感到抱歉？”

他称自己从未有过诸如考大学、工作、娶妻
生子、赡养父母等对未来的规划，甚至不清楚父
母的工作，不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不记得他们的
电话号码，不知道父母的生日……

“我的世界就我一个人”。他说，理想的生活
是“一个人住，看小说，混吃等死”。

“他就像被小说控制了，
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两三百万字的小说，我两三天就能看完。大
概看了一千多本吧。除了看小说，还能干什么？”
说起网络玄幻小说，小龙眼里就发光。

小龙说，他从初一开始迷恋网络小说，因为
看小说太多，初中时买的手机按键都坏了。上课
看手机，小龙如何逃过学校、老师的监管？他的

“诀窍”是把厚厚一摞书堆在课桌上，“小的书放
下面，大的书放上面，留一个小口子，手机藏在里
面……老师一走近我就知道，怎么会被发现？”

他始终沉浸在小说世界里，连任课老师的样
子都不大记得，班上同学也认不全。如此冷漠的
他，却会为小说情节而忍不住哭泣。“哭完了，第
二天内容就忘了。”

他说，喜欢“腹黑的、智商高的、感情淡漠的
反派角色……喜欢的反派死了，我就换一本”。

作案前，他读的小说梗概里这样写着：“少年
发下道心走上求道寻真的修道之路”。案发前一
晚，小龙在宿舍，突然笑着对室友说，自己“大限
将至，阳寿已尽”。

同学小松（化名）并没在意，因为小龙平时
“说话就像玄幻、武侠小说台词一样，经常听不
懂。”在小松眼里，小龙“就像被小说控制了，感觉
他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案件复核审理
过程怎样？

法官：我院于2015年１月20日受
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报送的被告人
林森浩故意杀人死刑复核一案，依法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合议庭全体成员
认真审阅了全部案卷材料，赴当地看守
所讯问了林森浩，听取了林森浩委托的
辩护律师的意见，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咨
询。在对一、二审认定的事实证据、适
用法律、审判程序进行全面审查的基础
上，经合议庭评议，依法作出了核准林
森浩死刑的裁定。

复核过程中，林森浩及其亲属曾数
次申请另行委托辩护律师，我院始终尊
重当事人的意愿，均作出同意申请的决
定，并对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辩护权等
各项权利予以充分保障。

案件的事实真相
是什么？

法官：本案案情相信公众已经比较
熟悉。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被告
人林森浩与被害人黄洋分别系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同住一
间宿舍。林森浩因日常琐事对黄洋不
满，决意采用投放毒物的方式加害黄洋。

2013年3月31日下午，林森浩设法
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影像医学实

验室取出其此前存放于此处的、内装有
剩余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原液的
试剂瓶和注射器。当日17时50分许，
林森浩趁宿舍无人之机，将试剂瓶和注
射器内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投入该室
饮水机内。

4月1日9时许，黄洋从饮水机接水
饮用后出现呕吐等症状，当日中午到中
山医院就诊。此后数日，黄洋多次到医
院就诊，且病情趋重，转至重症监护室
救治。4月12日零时许，公安机关确定
林森浩有作案嫌疑并对其传唤后，林森
浩才如实供述了其向饮水机投放二甲
基亚硝胺的事实。

4月16日，黄洋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法医鉴定，黄洋系因二甲基亚硝胺中
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
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认定犯故意杀人罪
的依据是什么？

法官：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
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一种以公民生
命权利为犯罪客体的严重犯罪。判定
被告人林森浩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
人罪，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林森浩
主观上是否具有杀人的故意；二是林森
浩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杀人的行为。

根据我院复核确认的事实和证据，
林森浩在案发前一年多做医学动物实
验时，使用过二甲基亚硝胺，了解二甲

基亚硝胺系剧毒化学品且有严重危害
性。林森浩为泄愤，有预谋、有计划地
向宿舍饮水机内投放大剂量的二甲基
亚硝胺原液，致被害人黄洋接水饮用后
中毒。在黄洋入院特别是转入重症监
护室救治期间，林森浩仍刻意向救治医
院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有意延误对被
害人救治，其杀人故意明显，其行为确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核准死刑
主要理由是什么？

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
件，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的原则，认真贯彻罪刑法定、罪责
刑相适应和适用法律人人平等的刑法
原则，严格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此基础上严格依法作出是否核准被
告人死刑的裁定。

本案中，被告人林森浩作为一名医
学专业的研究生，本应利用专业知识服
务社会，且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更应是其
天职。但林森浩仅因日常琐事对被害人
不满，为泄愤，即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医学
知识，蓄意向饮水机内投放剧毒化学品，
故意杀死无辜的被害人，漠视他人生
命。林森浩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
果特别严重，属罪刑极其严重，论罪应当
依法判处死刑。林森浩归案后虽能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但不足以对其从宽处
罚。故依法核准被告人林森浩死刑。

如何审查及判断
辩护律师意见？

法官：对辩护律师在本案中提出的辩
护意见，合议庭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审
查。对于其中所涉及的专业性问题，合议
庭也向有关机构分别进行了咨询或核实。

第一，辩护律师提出，饮水桶内水
样、黄洋尿样和饮水杯均是黄洋的同学
自行提取，检材有被污染可能。

最高法审查认为，黄洋的同学提取
上述物证时，属于为治疗而查明病因所
用。公安机关立案后再向鉴定机构提取
上述检材，程序并无不当。原始检材的
提取人均为医学专业研究生，具备无菌
操作知识，使用的是无菌器材，提取过程
中操作规范。检材受到污染一说缺乏客
观依据。由公安人员提取的饮水桶出水
口封装盖上亦检出二甲基亚硝胺，也可
佐证原始检材未受到污染。故对辩护律
师的该项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

第二，辩护律师提出，司法鉴定科学
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开始对黄洋尿
样未检出二甲基亚硝胺，而上海市公安
局物证鉴定中心却在从司鉴所调取的黄
洋尿样中检出二甲基亚硝胺，两家鉴定
机构对黄洋尿样的检验结果相互矛盾。

最高法审查认为，物鉴中心从黄洋
尿样中检出二甲基亚硝胺，与林森浩在
饮水机投放二甲基亚硝胺，后黄洋从该
饮水机接水饮用后中毒死亡的事实能相
互印证，且司鉴所相关鉴定人员在侦查
阶段的证言已对前后两次检验结果的差
异作出了合理解释。该证言经一审当庭
质证，一、二审法院均予采信。故对辩护
律师的该项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

第三，辩护律师提出，黄洋摄入的二甲
基亚硝胺的含量难以达到致死量。黄洋的
死亡原因除二甲基亚硝胺的影响外，无法
排除黄洋可能死于药物过敏、药物性肝损
伤和药物性肾损伤叠加因素的合理怀疑。

最高法审查认为，关于致死量的问
题，辩护律师的意见缺乏客观依据。林森
浩此前曾做过医学动物试验，明知确可造
成危害，且本案证据已经足以证实林森浩
的投放毒物杀人行为与黄洋的死亡结果之
间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另外，为慎重起
见，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在审查起诉阶段
组织多名专家，在重新尸检、组织器官检
验、组织病理学检查和全面查阅治疗记录
的基础上，经充分论证，确认了黄洋死
因。故对辩护律师的该项辩护意见依法
不予采纳。（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行刑之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安排林森浩与其父亲林尊耀（前）等亲属进行了会见。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林
森
浩
在
受
审
。

林森浩


